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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advancing of urbanization, a lot of rural 
land is expropriated, so the number of landless peasants is increasing. They face all kinds of life 
challenges, in which the old-age security problem is particular, needing the government to assum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in their old age. While in the policy aspect, our government 
is missing in making old-age security system or the current system is unreasonable. In the super-
vision, pension resettlement way is too simplex, local government abuses the compensation of 
land expropri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unreasonable. In the financial se-
curity, government invests little money and has regulatory problems.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persist the principle of adapting to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responsibility, 
speed up the building of the landless peasants old-age security system, perfect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work of capital investmen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government should introduce commercial insurance to assist. 
Only in this way, the pens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ndless peasant can really be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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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也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大量地被征用，失地农民随之增加。他们面临着各

种生活挑战，其中养老保障问题尤为突出，需要政府为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我国政

府目前在政策法律制定方面，存在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制定的缺失或者不合理，在监督管理方面，

存在养老安置方式过于单一，地方政府对征地补偿金的滥用，绩效考核机制不合理的现象，在财政保障

方面，政府资金投入少且监管存在问题。所以政府应该坚持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责任分担等原则

的指导下，加快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完善监督管理和考核机制，并且做好确保资金投入和运营

管理的保障工作，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引入商业保险加以辅助。只有这样，失地农民养老权益才能真正

得到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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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都必须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征用土地，使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

业用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法避免。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原来的土地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的

工作，实现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身份转变，由此，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失地农民”。其相对城市

居民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较低，面临种田但是无地，上班但是没有岗的困境，由于失地农民丧失基本的

生产资料，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生活困难，养老无着落，迫切需要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各地政府简化责任，普遍采取征地时一次性地支付补偿金，让失地农民自谋

职业的征地补偿政策。在社会保障方面，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问题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经过多年实践，现实情况很不理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日益严峻，存在着政府责任严重缺位的现象，

政府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为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政府应该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保障职责，高度重视并致力于解决失地农民

基本养老保险问题，尽快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解决民生入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 

1.2. 研究意义 

在理论层面，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借鉴国外的经验，综合分

析当前已有研究，尤其是当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中政府责任

的认识、见解以及发展动向, 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理论体系，以解决现行制度所在理论上面临

的困境，为最终实现城乡养老保障制度一体化提供理论参考。 
在现实层面，研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有利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

系，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局面，这也是我们建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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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最后，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作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重要方

面，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都是我国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现阶段研究分析失地农民基本

养老保障问题的政府责任及对策，有利于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职能，

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有利于失地农民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社会保障，

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首先，农民失去了土地，使得传统的土地养老和家庭养老模式无法继续，因此政府作为征地的主体，

应当承担起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主要责任，来确保失地农民老年时期的基本生后水平不会因为土地被争

夺而降低。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加强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方面的责任很有必要。陈士林(2010)指出随

着征地规模的扩大导致失地农民问题日益严重，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做出的牺牲太大，强化政府在失地

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职责具有必要性，失地农民理应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利益而不是只做出牺牲[1]。 
其次，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现状与问题研究方面，刘荣茂(2005)等认为失地农民补偿标准低并且

标准不一，不仅如此，补偿资金发放仍然没有保证，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失地后的养老问题[2]；邓大松(2012)
等也提出，目前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普遍大部分实行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但是从长期来看，当没有其

他收入作为补充，安置补偿费用逐渐用完时，生活水平就会明显下降，因此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等保

障问题会凸显[3]；王敏、杨宇霞(2006)分析到目前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低，并且基本上

都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障[4]。 
再次，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实践方面，邱道持(2005)等指出各地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主要有

两种类型：政府型和商业型。政府型的模式是以各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为实施部门，运作失地

农民养老保险，而商业保险型则是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按照保险规定进行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公司

履行相应义务[5]。 
最后，在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政策建议方面，刘迪香(2008)认为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

建设中政府责任尤为重要，要防止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碎片化”，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履行各自的职责。

中央政府要加强在制度设计原则上的主导责任，因为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的操作制度时主要依据中央政

府所制定的制度原则下各自创新。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监督责任，建立各级政府的社

会保障关系的权利主体的监督制约机制[6]。李长远、陈贝贝(2007)提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最为重要的是

保险金的筹集与管理，养老保险金应该实行单独管理，并且要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各个部门

相互配合协作，并成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专门部门等[7]。 
综上所述，学术界提出了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缺失，要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且各个国家或

地区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相应对策，实地研究了不同地方所采取的模式。另外，针对失地农民这一特

殊群体，也有大量关于征地实践以及政府在征地实践上所应有的责任的研究。但是，在失地农民养老保

障制度的政府制度制定、管理监督以及财政保障上的责任方面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对其进行了

深入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2.2. 理论基础——新行政管理理论 

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这一理论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

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

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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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本文认为，失地农

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自身权利极易遭到侵害，政府应当保障其正常的老年生活，维护社会的公平与

正义。 

3.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缺失问题 

所谓社会保障政府责任，既包括国家有责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权

利，也包括国家必须承担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具体实现劳动者社会保障权利的义务[8]。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政策法律制定责任的缺失 

我国在制度和法律制定上都较为落后，具体表现为制度和法律建设不完善，存在立法和行政漏洞。

从全国范围看，由于政策滞后，解决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问题仍处于各自为政、放任自流的状况。土

地产权问题严重，推行的养老保险又对农民具有很小的吸引力。 
第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未建立。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且相对完整的社会保

障体系；而在广大农村，仍然是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为辅，除低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已经普遍建

立，以及进行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试点之外，其他保险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第二，现行法

律对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界定模糊。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应该是明确的，但是实际工作中土地的所有权和财

产权归属的界定依然模糊。征地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参与，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状况和不平等

的地位，同时也为村干部滥用职权提供了机会。权力寻租之余，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和资源不合理

配置。第三，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不合理。我国的土地补偿标准比较低。且现行的即期补偿制度忽视了土

地对农民所具有的多种原始保障功能。在现实的征地过程中，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分配到的补偿金较

多，而失地农民得到的就较少，并且由于补偿标准的不规范，征地补偿金分配到农民手中的就少之又少

了。 

3.2. 管理、监督责任的缺失 

第一，现行的养老安置方式存在误区。目前政府采用最多的方式是以货币安置为主的城镇化模式。

地方政府、用地部门和被征地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一次性买断。第二，地方政府对征地补偿金的滥用。

在失地农民土地征用方面，政府因自身利益的驱动，大量征用农村土地，却没有为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做好长远规划和安排，使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面临着严重的保障问题。第三，绩效考核机制不合理。

由于之前政府绩效考核主要以 GDP 为指标，地方政府为提高政绩，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提高 GDP 的增长

速度。这样的绩效考核指标就使得地方政府行为严重偏离了公共性，忽视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公共

服务职能。在政府吸引外资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得到了突出体现。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拉动经济发展，往

往以提供更优惠的土地使用价格及其他优惠措施为招牌，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本地发展。 

3.3. 财政保障责任缺失 

第一，政府在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的资金投入量少。现行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具有明显的个人

储蓄性质；政府在其中的投入过少，政府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承担责任不足。第二，失地农

民养老保障资金监管存在问题。我国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资金监管采取的是以行政监管为主、审计与社

会监管为辅三者相结合的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个地区、一个项目刚经过一个监管部门

检查后，另一监管部门又开始检查的现象。并且，监管信息化建设滞后。我国连接全国的社会保障信息

网还未建立，并且所使用的信息软件较为落后，这都将阻碍社会保障信息系统较好的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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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完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 

4.1.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

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就目前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来讲，完全

由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参与失地农民完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都具有不现实性。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

度的建设影响因素具有多样行，在社会保障制度责任中，各级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要与其收入水平相适应，

有利于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平衡。 

4.2. 将强制和自愿的参保原则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暂时还不能完全采取强制的原则，政府应该进行试点地区

的典型示范，并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成功效应福射给全社会，让广大的农民感受到参加养老保障能享

受到真正的实惠，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民自愿来参保。只有在良好示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农失地农

民养老保障参加原则的强制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4.3. 差异性原则 

区别不同类型的失地农民，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方法。制度设计时要求实现广覆盖，只要符合条件，

无论性别、年龄、职业以及被征地时间均可参保，提高失地农民参保率，特别是要注意切实保障老年人

以及无劳动能力的群体，要充分体现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公平和互济性。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地区差异明显，造成各地农民收入水平、征地补偿标准、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有差别，因此在失地农民养

老保障中需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使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 

5. 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的路径选择 

5.1. 完善政策法律制定 

第一，加快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和法律建设。首先政府出台的法律应该明确这项养老保障制度中

收益对象，以及各方应该履行的权利与义务；其次，要通过立法明确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具体管理机构，

界定具体的管理职能，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最后，制定以行政处罚为主，刑事民事处罚为辅的惩罚

手段，从根本上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同时，各地方政府尽快制定适应当地特点的失地农民养老保

障管理办法，具体操作时应充分考虑地区间的情况差异。 
第二，通过法律明确界定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政府对现行法律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明的

规定，将农地所有权主体确定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相应的法定权利，明确其所有权

主体地位。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法律职权与民事权利，使其切实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避免

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受到侵害。 
第三，完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要科学的测定征地补偿标准，首先，补偿标准的确定应因补偿对象

不同而存在差别，通过独立的中介机构对不同补偿对象的财产价值进行评定，保障补偿水平应足以满足

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费用需要。其次，征地补偿标准应当根据土地承载的实际社会成本

来确定。 

5.2. 加强监督管理 

第一，完善失地农民养老安置方式。政府应该转变补偿方式，降低货币发放的比例，可以防止农民

出现坐吃山空和不当投资的行为。然而在降低货币发放比例之前，明确征地补偿款的组成部分及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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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是十分必要的，这样能够确保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到位。尝试土地股份制经营模式，使得

农民变成股民，农民仍然能够享受土地给他们带来的收益，能够依靠土地保障基本生活，这种模式在我

国需要进一步推广。第二，确保征地补偿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地方政府承担着基金筹集、基金管理以及养

老金发放的责任。确保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金按时足额发放。第三，完善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主要是

建立健全新的地方政府官员考评体系，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建设作为评价地方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在

这套考评指标体系中，既要考评关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指标，也要考评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指标，如

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指标。 

5.3. 提高财政保障水平 

第一，加大政府在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我国政府要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险资金的

投入。养老保障制度具有较强的收益外部效应，因此必须由政府来提供。政府在资金筹集方面有着绝对

的优势，可以用政府的力量规范资金筹集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可以通过政府的税收政

策，为失地农民减免赋税。其次，政府可以起到最后安全网的作用，实行对失地农民的生活进行兜底，

当其生活遇到困难时，由政府出面进行资金补偿。第二，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障基金体系，建立有效的信

息披露制度，建立内外结合的资金监管制度，加快监管信息化建设。完善人保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

门以及银行间的信息管理系统，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数据库和信息传输系统，建

立规范的个人账户数据库，并要及时更新扩充，从而有效地维护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权利。从多个

角度加强对社保资金管理和运营机构的监督检查，实现对养老保障资金从征缴到运营各环节的全面监督。 
政府应当坚持差异性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政府要为农民

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政府需要采取鼓励政策，建立以自愿原则为主

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远期目标是城镇居民一体化多层次的养老保险模式，既

可以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参加相关商业保险。目前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

全面推行商业养老保险并不现实，但可以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建设的一种考虑，对健全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6. 结语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失地农民在所难免。但是，失去土地的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接受着挑战，

尤其在养老保障方面。老年人不再具有过多的劳动能力，并且生活需要照顾，子女又因各种显得无能为

力。此时，作为以人为本的政府就应该承担起应有的各方面的责任。现在我国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急需政府的建立与实施。在我国现有经济条件下，需要对失地农民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在这个

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可以用商业保险等加以辅助尽可能多的对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进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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